國立成功大學模組化課程 補助經費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經費申請調查事項：#務必填寫#
	補助標準

	□ 配合教師個人執行計畫需開授課程
計畫名稱：                   
	新課	最高60,000元
舊課	最高40,000元
註：英文授課每門課最高再加5,000元

	· 因執行本校校內計畫需開授課程並取得經費補助
補助單位：                   
	

	· 可計入所屬系所應授Teaching load
說明：若因開授模組化課程，可減少所屬系所Teaching load
	



	開課學期
	[bookmark: _GoBack]□ 115學年第1學期(2026暑假) 
	□ 115學年第2學期(2027寒假) 

	課程名稱
	　

	學生自費
	用途
	金額
	

	
	交通費
	
	為避免學生選課後任意棄/退選，導致浪費開課名額，若課程規劃有校外教學，以及需事先訂購課程相關材料，請向學生收取部份費用。
課程交通、住宿、保險、耗材、門票..等費用。

(若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列)

	
	住宿費
	
	

	
	保險費
	
	

	
	課程材料費
	
	

	
	門票
	
	

	
	自行增列
	
	

	合計
	
	

	編列項目
	注意：不得編列項目：ㄧ般文具用品、電腦相關耗材

	
	用途
	預算金額
	說明

	業務費-補助學生經費(其他)
	學生獎助學金
	
	兼任助理(課程助教)、臨時工薪資、國內出差旅費(限本校學生)。可用於支付本校學習型或勞務型學生兼任薪資。薪資上限：大專生10,000元；碩士生20,000元；博士生40,000元；通過資格考博士生44,000元。
說明：(1)僅限本校學生支用；(2)不得流用至其他補助科目

	業務費
	演講費
	
	1. 演講費、交通費：
邀請國內學者專家協助教學演講費及交通費
2. 機票費、生活費：
邀請國外學者來台教學之機票費及生活費
3. 課程所需實驗耗材或教具、課程講義印刷影印等
4. 儀器維修費：
(1) 設備修繕相關費用
(2) 須為使用頂尖或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所購買的儀器
5. 核心設施中心儀器使用費
6. 不得報支本校內部的場地費
7. 臨時工(僅限非(本校)學生身份使用)

	
	交通費
	
	

	
	機票費
	
	

	
	生活費
	
	

	
	實驗耗材
	
	

	
	影印、印刷
	
	

	
	儀器維修費
	
	

	
	儀器使用費
	
	

	
	場地使用費
	
	

	
	自行增列：
	
	可自行增列經費用途，但仍需經本校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同意方可使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列)

	
	自行增列：
	
	

	申請補助總額
	
	

	核定補助金額
※本欄由通識教育中心填寫
	
	通識教育中心
模組化課程
審核
	

	申請人/系所
	
	
	

	承辦人
	
	
	



